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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民》

内容概要

《阿克曼文集·我们人民：奠基》所收录著作即将展示，现代美国政府并不是在1787年的那个“神奇
时刻”一蹴而就的，其时，一小组胜利的革命者齐聚费城，以我们人民的名义提议了一部新宪法。恰
恰相反，它是两个世纪以来革命斗争的产物——在此过程中，每一代人都见证了新群众运动的努力，
它们改造了18世纪的建国遗产。有时候，这些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政府的目标和方法；有时候，
努力只能产生更为有限的调整。但是没有这些不间断的革命性改革的努力，美国的18世纪宪法早就将
为一系列新宪法所替代——而这正是在法国与世界许多地区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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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民》

作者简介

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1964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B.A)；1967年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学
士学位(LL.B.)；现为耶鲁大学法学与政治学教授。作为一位多产的作家，阿克曼迄今为止出版的十五
部著作在政治哲学、宪法学、公共政策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代表作包括《自由国家中的社会正
义》(Social Justice in the Liberal State)以及阐释宪法史的多卷本著作《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阿克
曼是美国法学会和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会员，是美国哲学协会亨利·菲利普法学终身成就奖的获得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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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民》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些从业者不需要天才理论家来说服他们去培养伯克式敏感。他们已经深深浸淫于普通法
传统中，这种传统所要求的技巧和敏感恰恰是自觉的伯克主义者所推崇的。对普通法法律人来说，重
要的不是那些高妙的理论，而是法院和其他实践者经过几十年、几代人以及几个世纪的积累在判决中
确立起来的具体判决的模式。逐渐地，这些判决以一种半自觉的迂回曲折的方式积沙成塔，最终形成
了现代美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宪法权利，正如它们也形成了总统和国会可以以之主张对其授予了新宪
法权威的先例。伯克式法律人或法官的任务是去掌握这些先例，从而能够感知它们潜在的成长和衰亡
的倾向。 基本的概念可以从保守和改革两个方面来阐释。渐进的改革派试图保持先例随着“本国道德
意识的演进”而具有某种鲜活性。更保守的人物更易接受总统权力的渐进式扩张，而不是新的宪法权
利。最重要的是一如既往地集中关注所有那些普通法律师的共同点——强调对具体历史传统的持续培
育，而无论是一元论的还是本位主义的“高高在上的理论家”的言论中，这一点都严重地缺失了。 在
这些伯克主义者看来，具体判决的日积月累比我们最有才华的学者的抽象思考更有智慧。任何具有真
正价值的“理论”只能在法官回应具体案件事实的判决书中发现。甚至于连这样的理论都不能认真对
待。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法官在不同的案件中运用它们，促使它们呈现出不同的意涵。那些沉思型
的理论家根本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宪法，因为他们未能够浸淫于具体案件的历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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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民》

编辑推荐

《我们人民:奠基》克服了把对‘建国者的原意’的无望和荒唐的追求看作发现人民意志之方法这一障
碍。《我们人民:奠基》指出，号召人民起来行动的伟大而神圣的时刻不限于十八世纪建国时期的单一
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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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民》

名人推荐

“《我们人民》克服了把对‘建国者的原意’的无望和荒唐的追求看作发现人民意志之方法这一障碍
。该书指出，号召人民起来行动的伟大而神圣的时刻不限于十八世纪建国时期的单一个案。该书贬低
了日常政治中政客们的自命不凡，但突出了宪法政治中动员民众支持它的政治领导力的重要性。它赋
予了由神秘、无形、沉默，然而至高无上的人民拥有、治理和享有政府以现实的意义。” ——爱德蒙
·S·摩根，《纽约书评》 “本书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对美国宪政思想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凯
斯·桑斯坦，《新共和》 “对任何寻找具有可读性的关于当代美国宪政思潮著述的读者来说，《我们
人民》都值得推荐。该书对过去和现在的法官和法学家的所受约束的分析，对各种法理学主张弱点的
分析澄澈而优雅。” ——斯蒂芬·普雷瑟，《芝加哥先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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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民》

精彩短评

1、宪法政体角度的共和主义，有趣的二元民主制，比所谓的政治宪法学来说，更关注制度和历史，
使美国宪政的解读更有了“进步的事业”的观察。
2、田雷老师组织翻译的，翻译质量确实不错，值得一读。我们人民三部曲虽是80年代著作，但对于我
们今天来重新理解美国宪法还是有所助益。田雷老师写的总序值得反复去读，文章给我们理解阿克曼
的理论，重新理解美国宪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3、粗略翻了翻
4、没看呢，希望物有所值
5、买过另一个译本，读的头疼，没办法，买新译本吧，真是坑爹。
6、美国人民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100分
7、XJB乱译！
8、为何像桑斯坦、米歇尔曼这些头面人物的汉译，会因页码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9、革命绝非混沌不堪、混乱暴力的恶性循环，而是立宪运动的自然而然高潮。
10、若不是老师要求，无论如何读不下去的一类书。两个月之前读的，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只知道是
讲美国的宪法史，作者认为美国的宪法完善有两条线，no more.
11、据说这个只是“五部曲”中的一部，要是有足够的耐心可以都看完。学术性挺强，看完对美国的
各种制度和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书挺不错的，就是翻译体看得有点别扭。
12、揭示了美国政治的“秘密”
13、宪法、宪政与美国建国。
14、曾经有过一个译本，这个是新译本，译的不错。研究美国宪法的经典著作。
15、渣翻译，等有更靠谱的译本出来再说
16、扣一颗星苛刻了点。不过编校上是有些小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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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民》

精彩书评

1、启蒙革命的历史源于美国，即于法国中国印度等？这些革命有两个特征：第一他们都是revolution-
动员起来的民众致力于打破旧秩序，并且以人民的名义去建设一个新的，更好的政体。第二他们都是
启蒙enlightenment革命——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权威诉诸于人格崇拜或神圣权威，而是在于人类创造
一个更为自由和公正的体制的理性力量。阿克曼以为1848 以来，启蒙革命有两个派别，一个是马克思
主义，一个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二者共同之处在于：动员民众+建个更好的政体。美国的宪法史诗每
一代人的新群众运动的结果，这些不间断的革命性的努力使美国宪法达到今日的境地。美国成功在于
“revolution on a human scale”对比于total revolution 根本变革，normal politics 常规政治（在常规政治中
，政客和官僚们不过是在做间歇性的改革，而不去追问根本性原则）。宪法时刻（不断升级的群众动
员，要求根本性变革，起始于民众运动的领导人控制了美国政府的某一个主要机构之时，经过一系列
选战此派主导了政府的全部机构的支持。）阿克曼的工作在于实现美国宪法理论的“向内转向”通过
从洛克到林肯和从卢梭到罗斯福的转向去“重新发现美国宪法”，以至理论自觉“美国宪政及其本土
资源”。出发点——“二元民主”：美国宪政内设了两种政治决策机制，第一种是人民得以出场的宪
法政治，“处于激情被压制的危机之中”，美国人可以动员起来，启动宪法改革的公共审议，在深思
熟虑之后给出高级法意义上的决断。第二种是日常政治，发生在两次宪法时刻之间，在常规政治中，
人民回归他们的私人生活，二授权他们选出来的代理人去进行政治议题的民主审议。此二元民主是相
对于英国的一元民主和德国基本法模式的权利本位主义。二元民主制之所以是美国宪政的基本组织原
则，在于它是美国建国者所规定并且在宪政发展中不断实践和调适的“高级法”。Duality democracy 
区分了两种意志——作为高级法的人民意志和政治家的意志，阿克曼要从美国宪政时代政治斗争中发
现美国实在的高级法。美国宪法是建立在权威的理念之上问不是有关good和just之上。阿克曼认为罗斯
福新政是一次成功的宪法政治，人民的出场留下作为高级法的“不成文宪法”。三位一体“革命先贤
，建国之父，制宪诸君”宪法的时间性：美国宪法是一种“代际间综合”第一，美国宪政史可以写成
一部美国史制宪而成的美国第二，美国只有一部宪政史美国宪政的连续性第三，美国1937年后的现代
宪法根源于建国，重建和新政这三次大转型Foundation reconstruction New deal结构性再造和国家体制转
型第四，美国宪政转型的模式表现为人民主权的革命美国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主权，美国宪法的两个
轨道1法治主义的模式，根据由美国宪法第五条所内设的修宪程序去提出宪法修正案，第二人民主权
的模式 “重返费城”美国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再动员起来之后经过深思熟虑所给出的理性判断。如果
理论家坚持法治主义的解释模式，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丢失建国 reconstruction，和新政的正当性，这
无异于否定了美国的治国之本。第五，现代宪法解释的本质是代际综合二元duality民主的宪制要求内
置一个守护机制，以为人民仅仅是在“激情被压制的危机”时刻才会出场，而在政治热情消退，人民
退回到私人生活后，宪法设计必须保证日常政治的决策者不会违反甚至改变由革命一代人规定的高级
法。司法审查就是这样的守护机制，二元民主制内的宪法解释就是向后看，要代表已经回归私人生活
的人民去监督常规政治内的代表。二元宪法：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即高级立法和常规立法。对二
元民主的三个制度，1设计一套完善的高级立法制度，2常规立法要有为官员创造激励机制，促使他们
在特殊利益的压制下仍能做到审慎3维护机制，如何维护被动员了的人民做出深思熟虑的判断而免于
常规政府制定执法的侵蚀（立法 激励 维护）。Monistic democracy 授予最后一次大选的胜出者以全面
的立法权威权力本位主义：先权利保护再使允许人民将其意志加于其他问题上，阿克曼认为美国是先
人民再权利。如何防范暴民政治：培养民众的公民技艺；使宪政结构能鼓励转型运动，引导民众力量
。Q如何在不同世代的人之间的对话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不明对那些不断重塑我们国家宪政身份的革
命性变革，就不能理解美国的历史，日常政治——宪法政治——日常政治monistic坚持我们的宪法首先
而且最重要的是建立在民主制原则基础之上，本位主义者强调保护基本权利免受日常政治的冲击
，burke强调我们宪法传统深厚的根基，哈茨和pocock强调美国支持某种类型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所
具有的独特性。第二章 两百年神话Q美国人如何编造一个故事把当先的宪政彤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联
系起来：两种指涉：对当前事件的指涉；和对遥远过去的选择性指涉。三个时期：司法生成；重建时
期的amendment；新政时期的最高法院的对抗foundation时期的联邦党人-非法的宪法；重建时期的共
和党人-正式的修正案；新政时期的民主党人--古老真理的再发现。共和党人 的重建不仅为我们的高级
法引入了新的实质性原则，而且重塑了高级立法程序本身。新政：公开诉诸人民，要求其做出决断，
部门间的僵局——决定性的选举——改革派对保守部门的挑战——及时转型：分权的纲要在它能够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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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民》

得法律可信性之前还需要详细阐述。结论：真挚运动借助高级立法过程最终赢得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制
定新法律的宪政权威。一部宪法：三种政体三元解决方案——以人民的名义制定新的高级立法程序和
实质性解决办法之创造性。早期共和国中期共和国：从具体综合走向宽泛综合，他们把建国时期以及
重建时期分散的因素编制成原则式的模式。现代共和国 ：积极国家能动政府的合法性；高级立法中的
总统领导制；最高法院——代际综合一三问题：如何把建国时期对宪法自由的肯定整合到新政对积极
干预的联邦政府的肯定。结论：平等式民主制的某些方面究竟是在建国时期、重建时期还是新政时期
，进入我们的宪法并不重要，于此想法，关键的目标在于实现全面综合，从未表明过去的危机和转型
可以更好地被理解成民众为平等式民主而进行奋斗，无论他是如何不完美和不彻底。第六章解释的可
能性把判决看作成宪法政治行为，能动的大法官为现代美国提供了到的议程。第七章：public革命合
法性问题制宪会议的四个特征：形式上的不合法、群众激情、公共精神、高度的理性审慎的理性和发
动起来的群众试图将美德经济化的民主宪法：宪法政治与普通政治区分；赋予选举产生的官员已动机
使其在党派之见泛滥时进行富有公共精神的审慎思考；鼓励每一个代表去破坏其他人在日常政治中代
表人民说话的资格而寻求提供一种失败-安全机制；建立司法审查以维护早期宪法判断的整体性。第十
章高级立法示意阶段signaling：深度 “公民权利和共同体的永久利益”；广度；坚决性（回应孔多赛 
难题）提议动员民众的深思熟虑法典化高级立法与窗轨立法之区别：避免诱导性的过度简化四种关键
的功能：当一项维新运动的日程允诺获得美国人民深刻、宽泛和决定性支持的时候，高级立法必须能
够给出可靠的示意signaling；必须鼓励运动的领导人用绝大多数的民众支持的语言去阐述其基本的主张
；它必须提供一个动员了的深思熟虑的时间段，在此期间民众对这些的动议的支持会受到时间的检验
；法院必须将这些难得的宪法政治的成功转化成融贯的原则，他们在未来无限的岁月里能够控制日常
政治。第十一章为什么是二元民主制寻找共同的平台：一部现代权利法案，他可以把所有美国人联合
起来，复兴我们国家对于个人自由的承诺。作为美国人，我们绝不是绝对公共公民，也不是完全的私
人。美国宪法是有这样一些私人公民组成的，他们的拥有的语言和程序使得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民主
自治成为可能，和所有大预言一样，他可以成就大善，也可以作恶多端。亲爱的朋友们，它取决于你
的选择。
2、张伟/文阿克曼的《我们人民》一书试图说明“人民”才是宪法政治中充满力量的行动者。在他看
来，人民具有自我立法的能力，能通过革命或“革命式改良”的方式立宪、建国。　　这和法国大革
命的、纳粹的及苏俄的“人民”概念大异其趣—在他们这里，人民或是成为“乌合之众”、“暴民”
的代名词，或是被政客拱送至神坛之上，虽能享用政治修辞意义上的至高地位，但实则被褫夺权利。
　　事实上，将人民偶像化是窃取人民主权推行专政的主要手段。但人民的复活唯有在宪法政治中才
有可能—通过革命或“革命式改良”以立宪或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 阿克曼以美国建国史中人民的数
次出场洗涮了其“乌合之众”、“暴民”的污名，这不但还原了共和制的精髓，也阐明了人民与革命
之间的关系：人民的偶像化和革 命的污名化同属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宪法政治的论域中祭出“人民”
的大旗，也就意味着革命为期不远。搬出“人民”，却又拒绝或者惧怕革命，实则是叶公好龙。 这是
篡取人民统治权的政客将人民偶像化的逻辑延伸，其目的正是要销蚀人民本身的行动力。　　如何处
理“人民”是宪法政治的关键，阿克曼对此小心 翼翼。作者把建国史分割为早期、中期和现代三个阶
段，他试图打破国父崇拜，指明美国的宪法政治并非如柏克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奠基于法律精英们日
复一日的判 例积累。在柏克主义者眼里，英国宪政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典范之作，认为宪法政治就是
台一旦启动则绝不会停止的“永动机”。阿克曼对此不以为然，“在二元主 义者的眼里，柏克式的审
慎堕落成了蒙昧的精英主义，他们忽略了美国人民最伟大的宪法成就，却为此而沾沾自喜。”在他看
来，这种观念实质是把常规政治中的选 民政治等同于人民的统治。与此同时，还假设常规政治中的议
会制、官僚制、统治精英永不腐化。柏克主义者对英国宪政模式的崇拜，忽视了美国建国的前提是“
弑 母”，即以革命的方式建立了一个与母国迥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其中尽管不乏政治精英们的见风使
舵、推波助澜，但事业的成功取决于高级立法者—人民。　　“人民作为制宪权主体不是一个固定的
、有组织的主管机关。一旦它被设立起来行使日常的、常规的职能，按部就班地完成公务活动，它就
失去了人民的品质。人民按其 本性就不是什么行政机关，即便在一个民主制国家中，也从来不是什么
主管部门。另一方面，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必须拥有政治决断和行动能力。即便人民仅在少数关 键时刻
拥有且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果决意志，它也具备了这种意志能力，能够应对涉及自身政治存在的根本问
题。”　　明智的阿克曼拒绝引用纳粹法学家 施密特上述关于政治宪法学以及人民永远保留制宪权的
论述，尽管他的论点就是如此。作者将美国宪法政治的演进历史划分为三阶段。其事实的对应正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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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战争、 南北战争以及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这种看似机械的划分，是作者力图揭示宪法政治的力
量在于“人民”准确把握住了“决定时刻”：独立战争使得殖民地人 民脱离英帝国的宰制，以立宪的
方式建立起了三权制衡、联邦制的共和国；而南北战争则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使建国期间遗留的政治
平等问题得以解决，弥补了建国的道德缺口；而“新政”时期的治国原则及时调整挽救了美国的衰落
。阿克曼在破除国父崇拜的同时也认为总统、国会、最高法院均无力代表“我们人民”—即政 客们休
想用政治修辞篡取人民的统治，这意味着美国政治制度中“三权制衡”并非固定化的造物，而是围绕
建国原则适时变化。在他看来，常规政治尽管重要，但必须服从人民制宪时确立的统治原则，这是真
正意义上回归人民主权，即人民意志并非毫无征兆和不可控制的暴民运动—尽管经常表现出暴力化的
特点。“乌合之众”、“暴民”同人民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政治困局是否有决断力通过制宪（修宪）来
纾解。　　事实上，本书将“人民”视为宪法政治的动力来源。这也 是作者念兹在兹的宪法政治的“
二元主义”：作为制宪权主体的人民，必须永远保留进行革命及“革命式改良”的行动力；而在日常
政治中，他们应以公民的身份积极参与政治治理。其实“革命式改良”一语就有为革命正名但又犹抱
琵琶半遮面的含蓄。当然，阿克曼笔下的“人民”绝非陈词滥调式的偶像崇拜—虽被高置祭坛 却无法
发声，而是成为能在“决定时刻”行动的主权者。　　宪法和人民是什么关系？宪法政治中为何要保
留人民的革命权能？在阿克曼看来，普通法学 者只能提供一个守法即正义的答案—恪守成文法规这一
“法利赛主义”构成对宪法政治的致命危害，也是消解人民作为行动者的权能。犹如南北战争中按照
宪法及 《密苏里妥协案》，奴隶州有保留奴隶制的权力。但是开国之父在以自由立国的同时，也在《
独立宣言》中明示政治平等的愿景。而宪法政治如想脱离此种困境，必须以违反不适时的宪法条文的
方式获得建国原则的一以贯之。林肯总统正是以超脱宪法解释教条主义，并未将希望寄托在最高法院
和国会能及时朝向自由和政治平等 上，反而是手持《独立宣言》，成为站在旷野吁求人民支持的“武
装的先知”，成功开启了“中期共和国”的政治事业。阿克曼在本书中一反“约法-先知-人民” 的犹
太-基督教宪法政治构造中的固定模式，将“约法”和“人民”置于同等地位。在他这里，革命并未吃
掉自己的孩子“人民”，而是立宪的必由之路。革命的冲 动不再被视为是和宪法秩序的建构相冲突的
了，相反，宪法是成功革命的自然而然的高潮。　　何时才是人民出场的决定时刻，迄今为止，所有
的学术研究都未能给出答案。本书对《独立宣言》这一缔造美国的“创世纪”没有尽情书写，这可能
与作者的重点在于解析普布利乌斯的《联邦党人文集》有关，也与作者试 图摆脱与激进派的关联有关
。事实上，本书对宪法政治中人民、革命的讨论，其根源皆在《独立宣言》中。　　《独立宣言》的
主要起草者杰斐逊在美国 民主化运动中的激进形象一直遭受着“法利赛人”的猛烈攻击，将他等同于
暴民政治的代言人亦时时见诸报端。他曾说：“人按其本性天然分成两类，一类人惧怕人 民，不信任
人民，想夺取人民所有的权力，把它们交给社会等级高的人；另一类人与人民打成一片，信任和看重
人民，认为人民是公共利益最诚实可靠的，尽管不是最明智的受托人。”而如何对待“人民”成为杰
斐逊断定其政党属性的关键：“虚弱怯懦的人惧怕人民，因而天生是托利党。健壮勇敢的人热爱人民
，因而天生是辉格党。”　　在《我们人民》一书中，杰斐逊出现的并不多。但细心的读者会在本书
的结尾部分发现阿克曼隐匿的意图和雄心：即将人民回归至《独立宣 言》的“创世纪”背景中，并试
图让异教的与犹太-基督教的自由帝国“和解”。“我自己也为成为承担起这一责任的时代中的一员而
自豪，最终我们通过宪法来巩 固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实现了《独立宣言》的允诺。⋯⋯就现代精神
而言，两股西方的传统正在争霸，这一事业为这一斗争所提出的自我定义这一持续存在的问题 提供了
宪法解决方案。第一种传统可以称之为希腊城邦的辉煌，坚持政治参与的生活作为人类最高贵的典范
意义。第二种传统称为基督教对世俗社会主张的疑虑，坚持认为灵魂的得救是私人问题，并坚持国家
的强制性权威代表了对最高人类价值的最大威胁。⋯⋯美国宪法并没有以另一部分为代价而让一部分
人取得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它建议用这一冲突来为创造性的综合提供能量。”　　阿克曼对宪法政
治中“革命”的辩护是通过褒扬阿伦特实现的。在他看来，阿伦特的《论 革命》一书被美国宪法学者
忽视，是因为学术界充斥着太多的将政治革命等同于社会革命的庸俗理解。“比尔德派以另外一种方
式来理解&quot;人民&quot;—其典型代表是 要求面包的巴黎群众，而不是对公共喜好进行深思熟虑地
考量的宪法集会。”不消说，抛弃革命的意识形态，正是堵绝人民的重新立宪之路。革命与宪法，正
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到普布利乌斯的《联邦党人文集》的对照物，阿克曼的意旨是用为革命
声辩的方式重新确立起“人民-宪法”的政治关联。　　承认人民自我立法和自我治理的能力是施行宪
法政治的首要前提。在阿克曼看来，“对希腊哲学家来说，最好的政体起源于那些具有半神一样的洞
察力和自我控制能力 的神秘的建国者。如果你的政体足够幸运，刚好遇到一位莱克格斯或者梭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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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你加入后来的一些公民进行改变的努力将是徒劳无益的。当然，希腊人对于急剧的 政体变迁十分熟
悉，但他们把这种决裂和政治衰落，而不是与政治复兴和创造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他并不认为
异教的帝国会如同施行宪法政治的帝国一样，在 因为常规政治的腐败、公民政治德性的退步灭亡之后
，人民还能以革命的方式再行立宪、建国。　　阿克曼论述的核心在宪法，尽管是用人民的去偶像化
和革命的去污名化方式来实现的。但绝不能因此将他归入民主激进主义者或者革命导师的队伍。在他
看来，托洛茨基式的“不断革命论”和罗伯斯庇尔式的“革命健 忘症”均无力建构起宪法秩序，反而
促使社会陷入暴力与野心的无限循环中。美国宪法政治的演进证明了普布利乌斯的真正成功之处在于
以确立宪法最高权威的方式 实现了人民革命的目的，亦即回答了《联邦党人文集》开篇的诘问：“人
的社会，是否真能通过反思和选择，建立良好政府？还是命中注定，要依赖机遇和暴力，建立政治制
度？人民反复指出，这个重大问题，看来，是留给这个国家的人民，要他们采取行动，树立榜样。”
　　这是阿克曼将美国分为早期共和国、中期共和国和现代共和国三个阶段的真正原因。在他看来，
宪法政治富含人类的觉醒和反思，而美国宪法自奠定之日起不断添加的修正案，正是以严肃的形式回
应了人民的革命本能。事实上，唯有人民恢复行动力，即不丧失通过革命的方式立宪、建国的政治意
志，并以此来涤荡常规政治中官僚阶层及统治精英的腐化堕落，才是实现宪法政治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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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我们人民》的笔记-第3页

        我对这一重塑事业的兴趣并不纯粹是智识的。美国宪法的前提是，他们的公民对激发政治实践的
卓越理想具有深刻把握。当我们不再执迷于这些理想的时侯，我们政治生活的组织模式就豁然开朗了
。*如果“前沿的”宪法学家都看不见美国宪法的美国特质，那么对这一现象就需要给予更一般的关
注。当然，在美国宪法生活的基本节奏——2年、4年、6年的选举周期，国会和总统、总统和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和国会、国家和州、政治和法律之间引人注目的往还——成为第二天性的一部分之前，不
需要许多这方面的指导。在这些节奏中还有对激发美国民主之宪政理想的粗略把握。
针对“当我们不再执迷于这些理想的时侯，我们政治生活的组织模式就豁然开朗了”这一句，页底有
如下脚注：
* 作者认为只有抛开对于源于欧洲的经典理论的执迷，才能真正理解异于欧洲的美国政治实践。——
译者注。
这段翻译得乱七八糟，译者显然没有读懂原文：
My interest in this reconstructive enterprise is not purely intellectual. The Constitution presupposes a citizenry with
a sound grasp of the distinctive ideals that inspire its political practice. As we lose sight of these ideals, the
organizing patterns of our political life unravel. If "sophisticated" constitutionalists blind themselves to the
distinctively American aspects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this must be a cause for more general concern. Of
course, most people don't require lots of instruction before the basic rhythms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ife
become part of second nature—the two-, four-, six-year electoral cycles, the distinctive interchanges between
Congress and President, President and Court, Court and Congress, nation and state, politics and law. Along with
these rhythms come a rough-and-ready grasp of the animating constitutional ideals of American democracy.
As we lose sight ... 这句话意思是：
（作为激发政治实践源头的）卓异理想倘若遭到忽视，那么（由它所激发起的）政治生活之组织原则
也就成无源之水，散落无依了。

If "sophisticated" constitutionalists ... 是承上句而言的：
倘若连浸润经年的宪法学家都对美国宪法中的美国特质视而不见，那么由此引发的深远担忧也就是势
所必然了。

随后的 Of course, most people ... 一段大意是说：
对于宪法学家来说，深入探究宪政理想渊源是必须的；然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则不必要求那么高，四
年一度的选举还有国会、总统、最高法院之间的往来交锋已然构成民众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司空见惯
之后多多少少总归也能沾染些宪政理想的气息。

2、《我们人民》的笔记-第24页

        汪译：”毫不奇怪的是，这蓬勃兴起的一代的批评目标是其前辈学者——像理查德·霍夫斯塔德
这样的历史学家，像罗伯特·达尔这样的政治学家，像丹尼尔·贝尔这样的社会学家，他们的著作
在1960年代的学术世界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许多人眼里，这一批判工作赋予了美国自由主义者以他
们事实上并不享有的社会基础和普遍性——这在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中都激起了试图对此加以矫正的
复杂回应。“
原文：The object of this rising generation's critique,unsurprisingly enough,has been its parents——historians like
Richard Hoftadter,political scientists like Robert Dahl,sociologists like Daniel Bell——whose work bulked large on
the academic horizon of the 1960's.This work,in the eyes of many,endowed American liberalism with a social
solidity and pervasiveness it did not in fact possess——provoking complex response in both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sciences intended to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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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人民》的笔记-第11页

        汪译："不论本位主义者的话语具有怎样的哲学优点，不变的一点是它都是秘传的——其面对的那
些作者及其学说是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他们最具学术意义的时刻都力求避免的。"

原文：whatever it philosophical merits,the foundationalist's dicourse is invariably esoteric——involving
encounters with authors and doctrines that most college-educated people successfully avioded during their most
academic moments.

4、《我们人民》的笔记-第194页

        原文为The successful revolutionaries might remain passive......passive应是无动于衷的意思，王译成了”
激情澎湃“，意思正好相反。

5、《我们人民》的笔记-第14页

        汪译：“最近关于布什总统提出的焚烧国旗修正案的喋喋不休的讨论就表明了这点。没有任何严
肃的反对者主张第一修正案是不可以修改的，即使布什的倡议已经触及该修正案对政治表达自由的关
注之核心。与此相应的是，反对者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民的善意之上，并且成功地说服他们拒绝对他
们继承下来的自由以这种摇旗呐喊式的狂热攻击。”
原文：The recent flap over President Bush's proposed flag-burning amendment liiustrate this point.No serious
opponent suggested that the First Amendment could not be validly revised ,even though the Bush initiative went to
the very heart of the amendment's concerns with free political expression.Istead,opponents trusted to the good
sens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successfully persuaded them to reject this flag-waving assault on their heritage of
freedom.

6、《我们人民》的笔记-第11页

        汪译：“这种对康德和洛克的高谈阔论凸显了抛开民主程序之基本问题的精英主义。”
原文：This exalted talk of Kant and Locke only emphasizes the elitism involved in removing fundamental
questions from the democratic process.

7、《我们人民》的笔记-第23页

        汪译：“尽管我们的宪法具有历史局限和道德瑕疵，但我们宪法的用语仍然用了一些语词，此后
世代的人们为此争论不休，而且他们有时竟然超越了见解分歧达成对他们的政治忠诚的理解转向。
原文：For all its historical contingency and moral imperfection,our constitutional language has set the terms
within which previous generations have disagreed with one another,and sometimes has allowed them to move
beyond disagreement to a transformed understanding of their political commitments.

8、《我们人民》的笔记-第15页

        汪译：“我所假设的基督教修正案设计了这样的权利，大多数本位主义者都认为是基本的，而绝
大多数律师——所有的二元论者——都认为是可以立即废除。”
原文：My hypothetical Christianity involves a right that most foundationalists would consider fundamental but
that almost all lawyers —and all dualists—would immediately recognize as repealable.

9、《我们人民》的笔记-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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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译：“美国宪法的前提是，他们的公民对激发政治实践的卓越理想具有深刻把握。当我们不再
执迷于这些理想的时候，我们政治生活的组织模式就豁然开朗了。”
原文：The Constitution presupposes a citizenry with a sound grasp of the distinctive ideals that inspire its political
practice. As we lose sight of these ideals,the organizing patterns of political life unravel.

10、《我们人民》的笔记-第29页

        无论关于精锐部队(corpus delicti)的确切位置有多模糊，至少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corpus delicti 不是什么“精锐部队”，是“犯罪事实”，喻指前文所提到的共和主义被自由主义取代
的时刻。

11、《我们人民》的笔记-第14页

        汪译："但是我不会采取本位主义者提出的立场：坐在法官席上，写一份异议判决书，否认对第一
修正案的修改是有效的。而且我怀疑，谁能够发现许多美国法律人的确很认真地对此立场表示赞同—
—即使在那些用本位主义的修辞把自己包装起来的人眼中同样如此。"
原文：But I wouldn't take the course suggested by foundationalism:stay on the beach and write a dissent denying
that the First Amendment had been validly amended.I doubt,moreover,the one may find many American lawyers
who seriously disagree—even among those who presently wrap themselves up in foundationalist rhetoric.

12、《我们人民》的笔记-第5页

        汪译："主要官员通常要对投票的结果负责。"
原文：key official must be held accountable regularly at the ballot box.

13、《我们人民》的笔记-第12页

        汪译：“这些反对意见基本不能说服本位主义者。他们只会产生进一步的焦虑，一元民主制的安
逸会被暴民的无理性一扫而光。”
原文：These objections hardly convince the foundationalist.They serve only to generate further anxieties about
the ease with which monistic democracy can be swept by demagogic irrationality.

14、《我们人民》的笔记-第21页

        汪译：“伯克本人认为这种二分法不适用于美国大革命——而且他尽其可能从革命性变革的角度
来理解美国经验的特征。”
原文：Buke himself recognized tha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ies elued this easy dichotomy——and tried,as best
he could,to appreciate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American's experiment in revolutionary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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